
人生馬拉松 五十起步又如何？  

梁鳳鳴 

 

我是一位全科醫生，三個孩子的母親，日常返回診所工作，回家就變

身全職家庭主婦。時間是填得滿滿的，有事業，有家庭，典型的幸福寫

照……但幸福背後，代價是忽畧了自己 — 沒有適時培養興趣、注意健

康。 

 

直至大約十年前，當時我差不多 50歲吧，偶然開始接觸跑步，那時跑

步運動仍未在香港廣泛興起，只知道每年有一個全港大型馬拉松跑步比

賽。 

 

我從來都不是運動料子，而且那時候的我身體比較孱弱，患有貧血、

胃病，加上更年期，急步行路都會氣喘。因此，我的起步點實在不好走，

最初跑 200米已經氣喘如牛，得停下來休息一下再跑，一兩公里路程已是

極限！ 

 

為什麼開始跑步？是為了健康。為什麼持續跑步？也是為了健康。然

而，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能夠身體力行，教導孩子做事要堅持信念，不要輕

言放棄！ 

 

2007 年，我報名參加了馬拉松 10 公里賽事，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

參與跑步比賽。其後我用了兩年的時間，持續練習跑步，令自己渡過最艱

難的階段，身體逐漸強壯起來，跑步變得相對輕鬆。跑步，亦漸漸成為我

生活的一部份。 

 

就是靠一點儍勁、一點堅持，2010 年，在渣打馬拉松 10 公里挑戰賽

中，我站在先進組頒獎台的冠軍位置，接過獎座，百般滋味在心頭！ 

 

這次比賽之後，我勝出過大大小小的跑步比賽，10公里、「半馬」、「全

馬」都有。回想剛開始跑步的時候，我從沒想過自己能夠做到甚麼、得到

甚麼；也沒有冀望獲得任何獎項。那時候，心中只憑一個信念：我願意試

試！開始的時候，每星期我進行兩次緩步跑，並為自己定下一些小目標。

例如：今天我要跑完 4 公里（是跑，不是步行）；做到了，可能下星期會

定目標為 5公里，如此類推，循序漸進。當我有信心完成一些距離目標時，

我開始對速度也有些要求。漸漸地，每一次跑步練習對我來說都很富趣味



和挑戰性。能否達到預定的目標（通常是實際可行的目標）成為自己對自

己的承諾。 

 

跑步時，我會放下日間的煩瑣，把腦子暫時「按停」，進入寧靜狀態。

在跑步過程中，我學會了聆聽自己身體的反應，專心跑好每一步，欣賞自

己為達標而努力的過程，甚至為自己一些「小成就」鼓掌。另一方面，在

不能達標的時候，我學會了面對失敗，並從中瞭解自己的弱點，嘗試改善

或解決問題，重新上路。在不斷嘗試、不斷失敗、再嘗試、成功、再失敗

的過程中，我學懂堅持的重要，從中更享受努力過的苦與樂，期間讓我更

瞭解自己，更有自信，更懂得欣賞每事每物，珍惜現在所擁有的，並更感

恩…… 

 

跑步雖然是十分個人化的一項運動，但通過學習跑步、集體練習等活

動，跑友互相的鼓勵及彼此所帶來的推動力，在跑道上建立的友誼也是一

份額外的豐富收穫。 

 

獎盃獎牌，從來都不是我參加比賽的目標。參加比賽，是因為我喜歡

自己有進步，喜歡每次跑到最後一段路捱過之後好開心衝線的感覺。比賽，

對我來說，並不是和別人比較，我只是按照自己的時間去跑，能夠超越自

己，就是最大的滿足及喜悅。 

 

跑步，是一項十分公平的運動，練習累積會有成果，不要奢望不勞而

獲，每位跑者都要忠實地面對自己，瞭解和接受自己的強項與弱項，盡量

利用本身的優勢去發揮所長，在比賽中表現出鬥志和應有的水平。在人生

的跑道上，也是一樣。 

 

我的願景是，不論任何年齡或階層人士，都能更多參與跑步運動，改

善及維持健康之餘，更能在過程中尋找自我和得到認同。事實上，每個人

都可以在自己的人生馬拉松上，贏在終點線。 

 

 

 


